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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科技大学学生发展性资助项目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帮助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克服经济困难的

同时，不断提升自身实践技能，培养适应社会和自身成长的

“功能性”、“造血型”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学生由“他助”

到“自助”再到“助人”的转变，不断完善“人”型资助管

理体系，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发展性资助项目（以下简称项目）实施原则：

“资助与发展并重，他助与自助并重，管理与育人并重”。

第三条 项目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以项目研究和社会实践

为载体，“择优立项、资助育人”，着重培养学生科研创新能

力及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学校成立项目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其职责是：制订管理办法，组织项目的申报评审、结题

验收，以及效果分析评价等管理、组织工作。

第三章 项目申报



第五条 申报原则。申报项目应具有可行性、实用性和创新

性，注重培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科研意识、创新能力和实

践能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第六条 项目申报负责人原则上须为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项目团队成员不得少于 3人。

第七条 每个项目可配备指导教师 1-2名，指导教师原则上

应由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专业课教师或责任心强、热心学生

工作的管理人员担任。

第四章 项目类别

第八条 项目类别及成果上报形式。项目分为科技创新类、

创业训练类、社会实践类及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研究类四大

类，成果上报形式可为发明制作、学术论文、调研报告、项

目总结等。

1.科技创新类。学生个人或团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自主

完成创新性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条件准备和项目实施、成果

交流和展示等。

2.创业训练类。学生个人或团队通过编制商业计划书，模拟

企业运作或成立创业实体进行创业实践活动等。

3.社会实践类。学生个人或团体参与社会调查、科技支农、

教育帮扶、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义工活动或志愿服务活动

并撰写调研报告。

4.工作研究类。学生个人或团体在指导老师指导下，根据国

家资助政策及社会现状，撰写具有一定实际操作性、可行性，



可公开发表的论文、调研报告等。

第五章 项目申报及评审

第九条 项目申报及评审程序。

1．申请人填写《青岛科技大学学生发展性资助项目申报书》，

经项目组成员、指导教师签字确认。

2．各项目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项目管理办公室报送项目。

3．项目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组进行项目评审，确定项目名

单，公示 3天后下达立项通知。

第十条 立项数量。项目分重点扶持项目与一般项目两类。

重点扶持项目每年立项 10 项，一般项目每年立项 20项。

第六章 项目实施及结题

第十一条 项目负责人具体组织协调项目组成员按照项目

实施计划开展各项工作，原则上中途不得更换负责人，不得

中途变更项目题目及预计目标。

第十二条 项目实施期限为一年，各项目组应及时向项目管

理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提交《青岛科技大学学生发展性资

助项目结题申请书》、成果报告及相关辅助材料。科技创新

类项目因特殊研究需要，可以申请延期一年，其他类项目必

须在一年内完成，未能在一年内完成的，视为终止项目研究。

第十三条 项目管理办公室按年度组织项目专家组对申请

验收的校级项目按照项目申报书及结题申请书的内容进行

评审，确定是否通过验收并将结果公示。

第十四条 各学院应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开展发展性资助项目。

第十五条 项目管理办公室将通过网站、论文报告会等形式

搭建项目交流平台，营造氛围。

第七章 经费来源及使用

第十六条 学校每年从资助专项经费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

项目立项。

第十七条 重点扶持项目经费为每项 2000 元，一般项目经

费为每项 1000 元；项目经费在项目立项和验收后分两次由

财务处统一存入项目负责人银行卡中，由项目组成员共同协

商使用。

第十八条 凡中途撤项、无故延期或经费使用不当的项目，

项目管理办公室可责令项目负责人停止使用项目经费，收回

部分或全部资金。

第十九条 经费主要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项目实施的必要

开支，指导教师不得占用学生项目经费。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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